 (
附表
)汕头市总部企业认定申请表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（签名）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	申请单位填写

	单位基本情况
	单位名称
	
	企业类型
	

	
	注册地址
	
	机构代码
	

	
	主营业务
	
	注册时间
	

	
	法人代表
	
	电话
	
	传真
	

	
	联系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申报类别
	□本市现有企业申请认定      □新设立企业申请认定   
□总部企业复核

	符合申报条款
	

	行业类型
	□制造业 □非制造业 □房地产业  □建筑业  □金融业  □上市公司 
 □其它

	上年度主要经营状况
	注册资本
	万元
	净资产
	万元

	
	资产总额
	万元
	营业收入
	万元

	
	主要产品
（或服务）名称
	1、
	占企业销售收
入总额比例
	%

	
	
	2、
	
	%

	
	
	3、
	
	%

	纳税情况
	上年度缴纳
	国税税额
	万元
	前年度缴纳
	国税税额
	万元

	
	
	地税税额
	万元
	
	地税税额
	万元

	
	
	合计
	万元
	
	合计
	万元

	
申报单位声 明
	
本公司经营规范，无违法违纪行为，且所填资料均真实无讹，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并承诺10年内不将注册地址迁离汕头市，不减少注册资本，不改变在汕头市的纳税义务。
法人代表签字：
（单位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审批部门填写

	

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意见
（盖章）
	
	国税部门
	地税部门

	
	上年度纳税缴入地方库
	大写：  亿  仟  佰  拾  万元
小写：                  万元
	大写：  亿  仟  佰  拾  万元
小写：                  万元

	
	前年度纳税缴入地方库
	大写：  亿  仟  佰  拾  万元
小写：                  万元
	大写：  亿  仟  佰  拾  万元
小写：                  万元

	上年度国、地税合计：            万元
	前年度国、地税合计：           万元

	市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（列明给予认定依据）
	盖章：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、本表一式二份，市初审的行业主管部门存一份、市总部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存一份，申请企业请下载本表格的电子文档，用A4纸打印，据实填报资料后由法人代表签名加盖公章。
2、表中“纳税情况”栏，所填税额是指企业在本市缴纳的增值税、营业税、企业所得税税额合计。（由企业据实自报）
3、表中“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意见”栏，所填税额是指缴入市、区县级库的增值税、营业税、企业所得税税额合计，以上税种不含免抵调库税额、代扣代缴代征税额，企业所得税不含企业出售其所持上市公司限售股缴纳的税款。税额以万元为计算单位，不足万元部分忽略不计。（由税务机关填报并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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